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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教师发〔2026〕1号

重 庆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中共重庆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重 庆 市 财 政 局
重 庆 市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
关于优化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定向

培养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教委（教育局、公共服务局）、党委编办、财政

局、人力社保局，有关高校，重庆市教育考试院：

为深入贯彻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

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》精神，落实《重庆加快建

设教育强市推进教育现代化规划（2024—2035 年）》《教师队伍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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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培优行动方案（2025—2027 年）》及《重庆市教师教育创新机

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》等相关部署，进一步加强我市学前教育教

师队伍建设，经研究，决定自 2026 年起，试点开展本科层次学前

教育公费师范生定向培养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计划编制

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定向培养计划按照“自下而上、按需申

报”的原则编制。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应会同编制、财政、人力

社保等部门，根据本地区幼儿园师资实际需求，科学研判并报送

定向培养需求计划及编制落实情况。自 2026 年起，不再招收初中

起点专科层次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，转为通过普通高校招生全国

统一考试，每年招录一定数量的本科层次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进

行定向培养。培养工作由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等高校具体承担。

二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培养对象。本科层次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定向培养面

向参加重庆市当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应届高中毕业生

进行招生，学制为 4 年。

（二）签订协议。录取学生入学前，须与定向区县教育行政

部门、人力社保部门及培养院校共同签订《重庆市学前教育公费

师范生定向培养协议书》。培养对象在校学习期间按标准免除学

费、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。

（三）强化培养。培养院校应全面落实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

要求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》《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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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试行）》《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

前教育公费师范生定向培养的目标定位，与区县协同研制特色化

人才培养方案。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将师德培育贯穿人

才培养全过程；持续优化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，突出保教融合的

实践导向；深化培养模式改革创新，注重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系统

养成，并为培养对象持续发展与终身学习奠定坚实基础。

（四）专项招聘。培养对象在规定时间内取得相应的学历、

学位、教师资格证书后，由有关区县教育行政部门、人力社保部

门和用人单位，按照我市事业单位公开（考核）招聘工作人员的

方式、程序和要求，专项招聘培养对象到本行政区域政府举办的

幼儿园任教服务。通过招聘考试的培养对象，服务期限不少于 6

年，服务期满 3 年，经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批准，可在当地政府举

办的幼儿园间流动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政策保障。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协同当地编制、

财政、人力社保等相关部门，落实定向培养对象任教服务所需编

制、岗位、招聘、工资及津补贴等方面的政策。本科层次学前教

育公费师范生培养市级财政补助学费参照普通本科文史类基准学

费标准执行，住宿费、生活补助参照原专科层次学前教育公费师

范生标准执行。

（二）协同落实。各区县相关部门、培养院校要深刻认识开

展本科层次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定向培养工作的重要意义，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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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，密切配合，抓好落实。有关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要认真做好

考生报名组织、协议签订、考生信息上报、毕业生就业安置和使

用管理等工作。市级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全市本科层次学前教育公

费师范生定向培养工作的组织协调、统筹规划和经费保障。

（三）加强支持。各区县相关部门要制定帮助本科层次学前

教育公费师范生稳定就业和安心从教的政策措施，提供必要的工

作生活保障条件，协助解决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

建立教师诚信档案，做好年度考核和服务期满考核工作。服务期

满后，鼓励和支持其长期从教。

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招生及其培养工作中的未尽事宜，

由市教委另文通知。

附件：重庆市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定向培养协议书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中共重庆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6 年 5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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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6 年 5 月 25 日印发


